
《
評
論
》

政
第
執
行
層
面
要
回
歸
市
場
機
制

θ
周
添
城

主
持
人
、
二
位
報
告
人
、
三
位
評
論
人
，
在
座
各
位
先
進
大
家
午
安
!
從
以
上
幾
位
的
報
告
可

知
，
金
融
改
革
的
確
是
一
個
錯
綜
複
雜
的
問
題
，
但
我
想
，
天
下
沒
有
一
個
白
吃
的
午
餐
，
天
下
也
沒

有
一
個
不
付
社
會
成
本
的
一
種
政
策
產
生
。

在
過
去
的
這
一
段
時
間
當
中
，
對
於
金
融
部
門
的
政
府
政
策
被
歸
納
為
二
個
階
段
:
一
次
金
改
以

及
二
次
金
改
。
一
次
金
改
中
包
含
的
內
容
就
是
透
過
「
二
五
八
」
，
最
後
解
決
了
當
時
認
為
最
迫
切
需
要

去
解
決
的
逾
放
問
題
的
處
理
，
衍
生
出
的
下
一
部
份
的
討
論
是
，
這
樣
的
金
融
重
建
工
作
需
不
需
要
擴

大
到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這
樣
的
一
個
爭
議
。
我
是
把
一
次
金
改
的
討
論
限
在
這
兩
塊
中
。
二
次
金
改
大
家

的
火
力
集
中
在
兩
塊
，
一
是
公
股
金
融
機
構
減
半
，
一
是
所
謂
金
控
家
數
減
半
，
以
下
就
針
對
這
兩
部

分
發
表
一
些
個
人
的
看
法
。

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檢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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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次
金
改
「
二
五
八
」
的
提
出
，
很
明
確
地
這
二
個
階
段
的
改
革
中
對
於
時
間
都
有
非
常
嚴
格
的

規
定
。

二
年
以
內
要
把
逾
放
降
到
五
，
且
要
把
資
本
適
足
率
提
高
到
百
分
之
八
以
上
。
所
有
的
加
上
時

限
的
政
策
要
求
與
追
求
的
話
，
後
面
付
的
代
價

一
定
會
比
沒
有
加
時
限
要
來
得
大
，
意
思
就
是
三
疋
會

有
副
作
用
。

但
是
它
又
得
到

一
個
正
面
的
效
果
，
即
可
以
在
更
精
準
的
時
間
內
達
到
目
標
，
我
個
人
來

看
「
二
五
八
」
的
執
行
，
某
種
程
度
就
總
體
的
政
策
目
標
來
講
，
客
觀
上
應
給
予
肯
定

。

因
為
如
果
沒

有
這
麼
做
的
話
，
恐
怕
我
們
的
金
融
體
系
中
可
能
還
陷
在
房
市
、
股
市
還
是
非
常
低
迷
，
逾
放
非
常

高
，
整
個
系
統
無
法
走
出
泥
津
的
困
境

。

而
代
價
自
不
可
避
免
，
包
括
剛
才
劉
委
員
所
談
到
的
，
這
裡

面
的
交
易
都
是
幾
百
億
在
切
，
那
段
時
間

李
教
授
與
我
都
在

合
作
金
庫
董
事
會
中
，
若
不
給
公
營
金
融

機
構
時
限
，
逾
放
的
問
題
不
曉
得
會
處
理
多
久

，

因
為
沒
有
人
敢
去
面
對
這
個
問
題
，
所
以
時
間
會
拖

得
非
常
地
久
，
這
就
是
當
時
的
困
境
，
所
有
的
體
系
都
陷
在
泥
掉

。

「
二
五
八
」
的
副
作
用
我
想
大
家

都
看
得
出
來
，
另
外
剛
才
李
教
授
提
到
的
，
會
不
會
付
不
應
該
付
的
錢
，
會
計
師
的
問
題
倒
是
比
較

小
，
就
是
說
，
本
來
那
個
制
度
允
許
在
那
麼
短
的
時
間
查
帳
，
查
完
以
後
，
就
允
許
它
如
果
有
加
減
帳

再
挪

一
挪
就
可
以
了

。

對
於
信
合
社
股
金
發
放
的
問
題
，
我
完
全
同
意
其
根
本
是
政
治
之
下
的
產
物

。

我
相
信
當
時
的
財

政
部
，
也
相
信
當
時
的
重
建
基
金
，
我
更
相
信
授
命
去
收
購
、
併
購
那
些
金
融
機
構
統
統
沒
有
人
願

意



付
那
筆
錢
，
那
是
政
治
壓
力
之
下
的
，
最
後
還
修
改
了
法

令
。
我
想
責
任
要
先
講
清
楚

。

但
是
我
之
所

以
認
同
「
二
五
八
」
政
策
且
給
予
肯
定
的
原
因
是

，

我
認
為
是
對
於
當
時
國
內
金
融
體
系
的
危
機
處
理

與
一
種
「
救
急
于
如
果
是
這
樣
子
，
接
下
來
要
討
論
它
要
擴
大
到
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時
，
那
個
結
果
我
就

完
全
贊
成
李
教
授
的
立
場
，
值
得
強
調
的
是
，
既
然
重
建
基
金
的
敢
動
是
為
了
救
急
，
那
麼
後
續
由
金

管
會
接
手
的
重
建
工
作
，
竟
然
提
出
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元
的
龐
大
資
金
需
求
，
那
就
犯
了
定
位
不
清
的
毛

病
，
因
為
似
乎
要
把
重
建
的
工
作
視
為
長
期
、
例
行
性
的
工
作

。

所
以
，
這
個
訴
求
最
終
還
是
沒
有
能

夠
獲
得
立
法
院
支
持
而
作
了
大
幅
修
改
(
減
縮
)
，
恐
怕
也
凸
顯
了
金
融
重
建
應
屬
臨
時
救
急
性
措
施
，

而
非
常
態
性
輔
導
措
施
的
定
位

。

我
想
第

一
次
金
改
的
階
段
裡
面
，
前
半
段
我
認

為
我
們
應
該
還
是
要

給
予
肯
定
，
後
面
那
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，
我
也
要
給
予
在
野
黨
委
員
肯
定
，
因
為
成
功
地
阻
止
了
政
府
沒

有
往
那
個
方
向
走

。

針
對
「
二
次
金
改
」
方
案
來
說
，
作
者
對
決
策
過
程
與
內
容
均
有
質
疑

。

對
二
次
金
改
所
揭
示
的

公
股
金
融
機
構
與
金
控
減
半
政
策
之
必
要
性
與
正
當
性
都
有
所
保
留

。

主
要
是
質
疑
合
併
是
否
能
提
升

競
爭
力
?
如
果
答
案
不
全
然
是
肯
定
的
，
那
麼
其
必
要
性
就
存
疑

。

既
便
是
透
過
合
併
有
提
升
競
爭
力

的
可
能
，
也
應
多
尊
重
市
場
而
儘
量
避
免
人
為
的
介
入

。

至
於
其
正
當
性
方
面
，
主
要
是
政
府
強
力
主

導
合
併
的
過
程
中
引
來
圖
利
財
團
的
指
責

。

我
認
為
政
府
沒
有
把
事
情
講
清
楚
，
我
基
本
上
贊
成
要
擴

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檢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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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規
模
的
論
調
，
其
實
不
應
該
連
結
到
競
爭
力
、
效
率
上
面
的
問
題
，
那
不
是
政
府
機
關
該
去
處
理
的

問
題
。
真
正
我
認
為
有
意
義
的
討
論
題
目
應
該
是
，
金
融
機
構
的
規
模
大
小
與
其
能
否
提
供
跨
境
經
營

中
間
的
關
係
為
何
?
政
府
本
來
要
講
的
是
國
際
化
，
而
那
才
是
比
較
有
意
義
的
地
方
，
如
果
我
們
今
天

要
討
論
的
是
二
千
三
百
萬
人
的
市
場
的
話
，
說
實
在
的
，
政
府
就
不
用
推
了
，
一
切
交
由
市
場
機
制
來

運
作
便
可
。

十
幾
年
前
開
始
開
放
新
銀
行
的
設
立
以
前
，
現
在
政
府
所
講
的
要
有
一
家
金
控
市
占
率
要
達
到
百

分
之
十
。

十
幾
年
前
開
始
開
放
新
銀
行
的
設
立
以
前
時
，
我
就
算
過
台
灣
的
集
中
度
、
市
占
率
，
那
時

候
的
金
融
產
業
的
競
爭
力
是
不
高
的
。
所
以
我
認
為
其
實
我
們
應
該
給
政
府
的
壓
力
是
，
如
果
政
策
終

極
目
標
是
要
擴
大
規
模
，
就
不
能
夠
不
在
國
際
化
政
策
上
面
拿
出
你
的
誠
意

。

我
們
在
紐
約
也
有
分

行
，
在
倫
敦
也
有
分
行
，
大
家
都
理
解
那
些
的
功
能
實
在
是
微
乎
其
微
，
真
正
能
夠
施
展
的
方
向
，
大

家
也
都
知
道
在
哪
裡
'
政
府
是
否
也
打
算
好
了
要
把
哪

一
塊
市
場
開
放
給
我
們
的
金
融
機
構
做
，
如
果

有
，
我
就
覺
得
擴
大
規
模
這
個
方
向
是
有
意
義
且
值
得
討
論
的
。

上
文
已
指
出
，
金
融
重
建
可
能
確
有
急
迫
性
，
屬
於
一
種
救
急
措
施
，
因
此
不
宜
衍
生
成
為
長
期

性
工
作
。
但
是
二
次
金
改
則
以
提
升
金
融
機
構
競
爭
力
為
目
標
，
對
於
身
陷
高
度
競
爭
的
金
融
業
者
而

言
，
固
然
也
有
相
當
急
迫
性
，
但
對
金
融
主
管
而
言
，
其
救
急
的
壓
力
較
低
，
限
時
限
量
作
為
目
標
確



實
有
值
得
探
討
的
地
方
。
不
過
，
值
得
我
們
進
一
步
討
論
的
是
，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與
金
控
家
數
減
半
這

兩
個
目
標
，
其
實
是
有
台
灣
金
融
產
業
特
殊
的
環
境
因
素
，
而
有
其
不
得
不
然
的
地
方
。
為
什
麼
?
因

為
台
灣
金
融
產
業
(
尤
其
是
銀
行
或
以
銀
行
為
主
的
金
控
)
的
資
本
結
構
中
政
府
占
有
相
當
高
的
持

股
。
換
言
之
，
政
府
是
圍
內
銀
行
和
銀
行
為
主
的
金
控
機
構
中
的
最
大
股
東
，
以
政
府
持
股
所
能
掌
控

的
金
融
機
構
之
資
產
比
例
竟
高
達
六
成
。
這
一
個
背
景
因
素
必
須
納
入
考
量
去
評
述
「
二
次
金
改
」
才

不
會
失
真
。

台
灣
金
融
產
業
的
這
一
結
構
性
因
素
，
背
後
的
道
理
就
是
民
營
化
政
策
在
這
個
產
業
執
行
的
程
度

還
相
當
不
是
。
根
據
政
府
提
供
的
資
料
，
廣
義
而
言
，
政
府
透
過
其
控
股
能
夠
控
制
金
融
機
構
的
資
產

高
達
百
分
之
六
十
、
'
換
言
之
，
發
動
權
是
在
金
融
機
構
的
經
營
者
手
上
。
因
此
，
當
以
整
併
擴
大
規

模
作
為
手
段
的
「
二
次
金
改
」
要
推
動
時
，
如
果
作
為
最
大
股
東
的
政
府
公
股
沒
有
立
場
與
政
策
態
度

的
話
，
那
麼
市
場
機
制
如
何
敢
動
?
公
股
一
點
股
份
都
不
釋
放
，
那
麼
整
併
的
速
度
與
規
模
都
非
常
有

限
，
這
是
政
府
必
須
配
合
演
出
的
道
理
。
因
為
政
府
不
僅
是
市
場
遊
戲
規
則
的
制
定
者
，
其
本
身
就
是

市
場
的
參
與
者
。
所
以
，
公
營
金
融
機
構
減
半
可
以
說
是
必
須
面
對
的
課
題
，
否
則
「
二
次
金
改
」
就

不
用
提
了
。
當
然
，
金
融
股
權
釋
出
的
過
程
當
中
，
最
近
我
們
看
到
很
多
的
風
風
雨
雨
，
而
如
何
去
做

是
執
行
層
面
的
問
題
，
但
是
政
策
方
向
我
認
為
是
對
的
。

強
率
化
與
健
全
化
的
機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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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對
於
二
次
金
改
第
二
階
段
金
融
改
革
中
的
第
一
段
|
公
股
金
融
機
構
減
半
，
我
個
人
的
評
論

是
，
公
股
金
融
機
構
減
半
這
樣
的
手
段
，
其
目
標
是
要
擴
大
規
模
，
然
後
最
後
我
認
為
應
該
連
接
到
國

際
化
這
個
部
分
。
我
們
應
該
下
定
決
定
讓
我
們
的
公
股
金
融
機
構
不
是
只
有
減
半
，
而
是
真
正
地
讓
金

融
機
構
的
經
營
者
擁
有
發
動
權
來
決
定
。
今
日
政
府
應
該
扮
演
二
種
角
色
，
一
是
遊
戲
規
則
的
制
定

者
，
本
身
它
也
是
一
個
最
大
的
玩
家
，
所
以
今
日
看
到
的
不
管
是
台
開
還
是
彰
銀
，
不
都
是
公
股
在
作

怪
嗎
?
都
是
因
為
公
股
管
理
中
所
產
生
的
一
些
問
題
。
這
就
是
過
去
我
們
在
民
營
化
政
策
的
過
程
當

中
，
在
很
多
的
產
業
裡
面
都
做
了
，
但
是
凡
是
留
下
來
沒
有
處
理
的
，
都
是
我
們
現
在
看
到
的
，
市
場

機
制
與
政
治
機
制
當
中
做
了
一
個
最
壞
示
範
的
結
果
。

第
二
部
分
談
到
金
控
要
減
半
，
事
實
上
政
府
現
在
也
想
踩
煞
車
，
事
實
上
在
今
年
年
底
根
本
做
不

到
金
控
減
半
的
目
標
，
因

為
公
股
的
家
數
就
比
民
營
的
家
數
要
少
，
所
以
事
實
上
無
法
主
控
做
這
件
事

情
，
所
以
到
最
後
也
是
不
得
不
要
踩
煞
車
。
我
也
同
意
前
面
幾
位
所
提
到
的
，
其
實
一
四
家
要
減
少
到

幾
家
的
數
字
是
不
必
要
去
設
定
的
，
中
間
的
過
程
也
可
以
是
拋
物
線
的
關
係
。
這
部
分
我
們
還
是
期
待

政
府
在
金
融
產
業
經
營
的
環
境
上
，
給
予
一
個
比
較
公
平
競
爭
的
環
境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如
果
套
用
作
者
的
分
析
架
構
，
我
們
可
以
對
「
二
次
金
改
」
作
如
下
的
評
述

.. 

即
公

營
金
融
機
構
家
數
的
減
少
或
整
併
'
是
必
要
的
「
政
治
機
制
」
(
即
最
大
股
東
必
要
的
決
策
與
表
態
)
，



作
成
這
個
政
策
方
向
後
，
執
行
層
面
就
要
回
歸
「
市
場
機
制
」
，
即
透
過
市
場
，
訂
定
明
確
目
標
與
遊
戲

規
則
去
找
到
最
適
合
的
整
併
對
象
與
條
件

。

相
信
這
樣
的
「

二
次
金
改
」
就
會
被
更
大
多
數
所
認
同
與

支
持
。
以
上
就
請
各
位
指
教
，
謝
謝
!

效
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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